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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. 总则 

一、为规范全国性可流转仓单体系运营管理的相关工作，由中国仓储

与配送协会、中国中小企业协会、中国物资储运协会共同制定《全

国性可流转仓单体系运营管理规范》，该管理规范已经在 2021 年

2 月 1 日正式发布实施。三家行业协会共同授权中仓登数据服务

有限公司为全国性可流转仓单登记服务唯一仓单登记平台。 

二、基于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、中国中小企业协会、中国物资储运协

会授权，中仓登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可制定全国性可流转仓单登记

规则。 

三、本管理办法依据《全国性可流转仓单体系运营管理规范》制定。 

四、本管理办法适用于接入仓单登记平台的仓单运营企业，参与仓单

登记平台对接及登记的仓单运营企业需遵守本管理办法规定开展

对接及登记业务。 

 

第二章. 全国性可流转仓单登记参与条件 

五、经仓单体系管理机构及其委托机构评价合格的仓单运营企业的

仓单运营平台系统，可参与全国性可流转仓单登记服务。 

六、参与全国性可流转仓单登记的仓单运营企业，需具备仓单运营平

台系统，并确保所运营的仓单运营平台系统功能完善、平稳、正

常运行。  

七、参与全国性可流转仓单登记的仓单运营企业需参与行业自律，并

在中仓登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自律体系公示平台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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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已在中仓登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公示平台进行公示，并确认仓单运

营企业、仓储管理企业及仓库之间唯一互认关系的仓单运营企业，

可参与全国性可流转仓单登记服务。 

九、已通过供应链管理标识服务中心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（中仓登）

二级节点取得国家工业互联网仓库唯一标识的仓库，该仓库所使

用的仓单运营平台系统所归属的仓单运营企业，可参与全国性可

流转仓单登记服务。 

 

第三章. 全国性可流转仓单登记规则 

十、仓单登记平台对仓单运营企业申请参与资质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

由仓单登记平台对其开放仓单登记的系统接口。 

十一、仓单运营企业所登记的仓单信息通过系统接口方式以电子数

据形式进行传输与登记。 

十二、仓单运营企业需按照仓单登记平台系统接口传输字段要求自

主进行仓单登记工作。 

十三、仓单运营企业需确保由仓单登记平台所下发的密钥或证书的

安全性，由仓单运营企业通过密钥或证书所传输的仓单信息均视

为仓单运营企业自主提交。 

十四、仓单运营企业所提交的仓单应保证所登记仓单的唯一性，不可

重复登记仓单信息。 

十五、仓单运营企业可通过接口方式对本企业已登记的仓单进行查

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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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仓单运营企业应当主动、及时、准确更新仓单内容或状态。 

十七、仓单运营企业应对所提交仓单内容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

及完整性负责。 

 

第四章. 全国性可流转仓单异常争议处理 

十八、针对重复或字段显示异常等类型的仓单，仓单登记平台可对该

仓单进行异常标注处理，并进行公示。 

十九、若所登记的仓单存在异议时，仓单登记平台可对该仓单进行争

议标注处理，并进行公示。 

二十、仓单运营企业可向仓单登记平台提出对异常标注或争议标注

的仓单解除标注的申请，在提交可证明仓单正常的相关资料或文

件后，仓单登记平台可对该仓单异常或争议标注进行解除。 

 

第五章. 仓单登记平台管理规则 

二十一、仓单登记平台若发现仓单运营企业多次因相同异常信息所

导致的仓单异常标注，仓单运营平台可暂停仓单运营企业针对该

字段信息的仓单登记服务。 

二十二、仓单登记平台若发现仓单运营企业有违反相关管理办法所

规定的行为发生时，仓单运营平台可主动暂停对其提供仓单登记

服务，并进行公示。 

二十三、仓单登记平台若发现仓单运营企业有重大违规及风险问题

发生时，仓单运营平台可主动中止与该企业的仓单登记服务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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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公示。 

二十四、已参与全国性可流转仓单登记的仓单运营企业，应接受仓单

体系管理机构及其委托机构的日常监督及不定期巡查。对不合格

的企业限期整改，整改后仍不合格的企业，仓单登记平台可取消

其仓单登记服务。 

二十五、仓单异常、争议标注及限制仓单运营企业仓单登记服务的解

释权归仓单运营平台所有。 

 

第六章. 附则 

二十六、本管理办法的解释权归中仓登数据服务有限公司。 

二十七、中仓登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有权对本管理办法进行修订，并在

中仓登网站进行公示。 

二十八、参与仓单登记的企业若对本管理办法存在任何意见或建议，

可按照中仓登官网所公示的邮箱或电话进行联系。 

二十九、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中仓登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

2022年 2 月 23日 


